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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事務委員會  
 

待議事項一覽表  
(截至 2017 年 3 月 24 日 ) 

 
 

 建議的討論時間  
 

1. 香港兒童醫院旁的海濱長廊  
 

尋求委員支持在香港兒童醫院旁興建海濱長廊

的建議。工程計劃包括一條行人海濱長廊；園

景區，並設有避雨亭兼涼亭及座椅；兒童遊樂

場地；以及附屬設施如洗手間和育嬰室等。  
 

 

 
 

2017 年 4 月 

2. 屯門第 16 區運動場  – 施工前工作  
 
尋求委員支持在屯門第 16 區運動場進行施工
前工作的建議。施工前工作的擬議範圍包括顧

問服務以進行大綱及詳細設計和擬備招標文件

及評審標書；工地勘測工程包括地形及樹木測

量、公用設施地圖繪製及土地勘測；以及技術

性研究包括交通影響評估、初步環境評估及空

氣通風評估。 
 

 

 
 

2017 年 4 月 

3. 開發全新智能康體服務預訂資訊系統  
 

徵求委員支持開發一套全新的智能康體服務預

訂資訊系統。為推動全民運動，康樂及文化事

務署("康文署")會為香港公共康體服務開發全

新的智能系統。藉提供一個更有效率、便利及

貼心易用的系統，方便市民預訂康文署的體育

及康樂設施和活動，以鼓勵市民勤做運動，建

立健康的生活模式。如建議獲委員支持，康文

署計劃於 2017-2018年度尋求財務委員會批准。 
 

 

 
 

2017 年 4 月 

4. 與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有關的財務安排 

 

 向委員簡介與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有關的財務安

排，包括須繳付的徵款款額、各項豁免及暫定

的牌照費。  

 

 

2017 年第二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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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議的討論時間  
 

5. 監察私人遊樂場地契約 

 

 在 2013 年 6 月 14 日的會議上，事務委員會通
過一項議案，促請政府就審批及續租私人遊樂

場用地設立監管及審核機制，並進一步擴大開

放該等用地予公眾使用，以維護公眾利益。  
 
 委員同意事務委員會應要求政府當局定期匯報

為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續期及監察根據該等契約

營運的設施的工作進展。事務委員會日後討論

該事宜時，應邀請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參與有

關討論。  
 
 

 

 

2017 年第二季  

6. 檢討《旅館業條例》 

 

 繼於 2015 年 3 月 24 日進行上一次諮詢後，當
局擬就對《旅館業條例》 (第 349 章 )提出的最
新修訂建議再諮詢委員，並匯報在 2015年 12月
底實施行政優化措施的進展。  

 
 

 

 

2017 年第二季 

 

7. 九龍城區啓德大道公園 

 

 尋求委員支持在九龍城區興建啓德大道公園的

建議。  
 

 

 

 
2017 年第二季 

 

8. 就《華人廟宇條例》各項修訂建議進行公眾諮
詢的結果 

 

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15 年 3 月 24 日討論《華人
廟宇條例》(第 153 章 )的檢討結果，並於 2015 年
5 月 5 日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，聽取公眾對該
事宜的意見。委員當時察悉政府當局正在進行

公眾諮詢，而相關諮詢工作已於 2015 年 5 月
12 日結束。政府當局答允在適當時候匯報進行
公眾諮詢的結果。  

 
 
 
 

 

 

 

尚待確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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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議的討論時間  
 

9. 有關在國慶日升旗儀式中部分人士被逐離金紫
荊廣場的事宜 

 

 陳家洛議員及郭榮鏗議員 (非委員的議員 )在他
們於 2013 年 10 月 7 日致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
及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聯署函件 [立法會
CB(2)23/13-14(01)號文件 ]內，對最近傳媒報道
在 2013 年 10 月 1 日灣仔金紫荊廣場舉行的國
慶日升旗儀式中有部分人士被驅逐離場一事表

示關注。他們要求上述兩個事務委員會舉行一

次聯席會議，就該事宜進行討論。  
 
 保安事務委員會在 2013年 10月 10日的會議上

就該聯署函件進行簡短討論，其後並將該事宜

交付本事務委員會，因為國慶日升旗儀式是由

民政事務總署負責統籌。按照事務委員會主席

的指示，事務委員會已要求政府當局就陳議員

及郭議員在聯署函件中所提事項作出書面回

應。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已於 2013 年 11 月 1 日
送交委員參閱 [立法會 CB(2)202/13-14(01)號文
件 ]。  

 
 

 

 

 

尚待確定  
 

10. 檢討《公眾娛樂場所條例》  
 
 應《 2011 年公眾娛樂場所 (豁免 )(修訂 )令》小

組委員會的要求，政府當局承諾反映小組委員

會委員就檢討《公眾娛樂場所條例》(第 172 章 ) 
("該條例 ")提出的關注事項及建議予相關政策
局考慮，當中包括收窄該條例下 "公眾娛樂 "及
"公眾娛樂場所 "的涵蓋範圍。小組委員會同意
把與檢討該條例有關的事宜轉介本事務委員會

跟進。小組委員會委員就此事項提出的意見及

政府當局作出的相關回應，詳載於小組委員會

的報告 [立法會 CB(2)1152/11-12 號文件 ]第 27
及 28 段。  

 
 在 2013年 10月 10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何秀

蘭議員表示，根據上訴法庭近日作出的一項裁

決，在行人專用區內進行舞蹈表演無須按該條

例的規定領牌。她建議事務委員會就檢討該條

 

 

尚待確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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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議的討論時間  
 

例進行討論時，應就上述法庭判決所引起的事

宜作出跟進。  
 
 
11. 授予公共圖書館圖書借閱權  
 
 在 2014年3月24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察

悉香港授予公共圖書館圖書借閱權聯盟就在香

港引入 "授予公共圖書館圖書借閱權 "一事提交
的 意 見 書 [立 法 會 CB(2)1015/13-14(01)號 文
件 ]。委員在 2014年 4月 11日同意在日後的會議
上討論有關事宜。  

 
 

 
 

尚待確定 

12. 有關主要演藝團體的資助及管治事宜  
 
 在 2015年3月24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部分委

員對香港中樂團的管治問題表達關注。委員同

意事務委員會應討論政府對主要演藝團體的資

助政策，以及監察各主要演藝團體的表現是否

符合民政事務局與各主要演藝團體所分別訂立

的《資助及服務協議》的規定。  
 
 

 
 

尚待確定 

13. 提供文化、康樂及體育設施  
 
 在 2015年 10月 15日的會議上，鍾樹根議員建議

討論各區提供足球場的情況及體育設施的預訂

制度，以期打擊炒賣場地活動。他又對現有人

造草地足球場的狀況及香港大球場草地重鋪工

程的最新情況表示關注。  
 
 在同一會議上，陳恒鑌議員對表演場地及社區

會堂供不應求的情況表示關注。他建議討論文

化場地是否足以滿足服務需求。鍾樹根議員建

議事務委員會亦應討論場地伙伴計劃，以檢討

該計劃的成效。應事務委員會的要求，政府當

局於 2015年 11月提供了一份題為 "康樂及文化
事務署轄下人造草足球場的設計和保養 "的資
料文件 [立法會 CB(2)295/15-16(01)號文件 ]。  

 
 許智峯議員於 2016年 11月 14日致函事務委員

 
 

尚待確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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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主席，建議討論與下述事項有關的事宜：

(a)寵物公園；(b)在康文署轄下的設施增設家庭
友 善 遊 樂 設 施 ； 及 (c) 葵 涌 公 園 [ 立 法 會
CB(2)230/16-17(01)號文件 ]。  

 
 陳恒鑌議員於2016年 12月19日致函事務委員會

主席，建議在 2016-2017年度會期內討論此事項
[立法會CB(2)462/16-17(01)號文件 ]。  

 
 
14. 有關戲院業發牌及經營的事宜  
 

 在 2017年2月27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同
意跟進在香港戲院商會有限公司提交的意見書

[立法會CB(2)852/16-17(01)號文件 ]中所提出的
各項事宜，包括要求檢討和更新《公眾娛樂場

所條例》 (第172章 )。  
 

 
 

尚待確定 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7 年 3 月 24 日  


